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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就政府當局提出設立跨境運送大量貨幣和不記

名可轉讓票據 ("現金類物品 ")的申報及披露制度的建議提供背

景資料，並綜述保安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過往就該項建議

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財務行動特別組織 ("特別組織 ")是一個成立於 1989 年

的跨政府組織，訂定了 40 項建議以就打擊清洗黑錢及恐怖分子

融資活動訂立國際標準，供各成員司法管轄區 1遵從。當中

第 32 項建議 ("R32")要求成員司法管轄區透過立法建立申報、披

露或兩者並行的制度 ("R32 制度 ")，以偵測現金類物品 2的跨境

運送活動。特別組織亦表明，各成員司法管轄區應在 "不限制 (a)
國家或司法管轄區之間商品和服務的貿易付款，或 (b)資金以任

何方式的自由流動 "的情況下落實推行R32。  
 
3.  政府當局就擬議 R32 制度於 2015 年 7 月 21 日至 10 月

20 日進行公眾諮詢，並發出諮詢文件，載列了 R32 制度的主要

內容。

                                                 
1 香港自 1991 年起成為特別組織的成員。  
 
2 根據特別組織的定義， "貨幣 "是指作為交易媒介的流通紙幣及硬幣，以及可被

帶入司法管轄區的外幣。而 "不記名可轉讓票據 "包括不記名的金融票據 (例如旅

行支票 )，或可轉讓票據 (例如現金支票、期票和匯票 )，而該等票據屬不記名、

有無限制性背書、付予虛構的受款人，或所有權在交付時隨之轉移；或已簽署

但沒有填具受款人姓名的不完整票據。貴重金屬及寶石並不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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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草案》 
 

4.  條例草案旨在設立申報及披露制度，以偵測大量現金類

物品跨境流入或流出香港；訂定權力，對懷疑關乎清洗黑錢及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現金類物品，限制其流動；以及就相關事

宜，訂定條文。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5.  政府當局於 2015 年 7 月 7 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擬

議 R32 制度的公眾諮詢大綱。其後，當局於 2016 年 6 月 7 日向

事務委員會簡報在公眾諮詢過程中收集到的意見，以及有關設

立申報及披露制度的立法建議。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

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設立 R32 制度的需要  
 
6.  部分委員關注到，擬議的 R32 制度能否有效打擊清洗黑

錢活動，並質疑有否需要設立擬議制度。政府當局解釋，香港

作為特別組織的成員，有義務落實推行特別組織的建議。R32
要求成員司法管轄區透過立法建立偵查及防止非法跨境運送現

金類物品的制度。香港是特別組織中唯一尚未推行 R32 制度的

成員司法管轄區，而很多非特別組織成員，包括越南、菲律賓、

印尼及馬來西亞，均已落實推行 R32。  
 
7.  至於擬議的 R32 制度能否有效對付清洗黑錢活動，委員

獲告知，擬議制度只是一系列打擊清洗黑錢活動的措施之一，

例 如 《 打 擊 洗 錢 及 恐 怖 分 子 資 金 籌 集 ( 金 融 機 構 ) 條 例 》

(第 615 章 )("《條例》 ")訂有金融機構須遵行的打擊清洗黑錢及

恐怖分子融資活動相關規定。擬議的 R32 制度旨在確保犯罪分

子不可以跨境運送大量現金類物品的方式清洗黑錢，並會與政

府當局其他打擊清洗黑錢活動的措施加以配合。  
 
8.  有委員就擬議的 R32 制度對本港競爭力可能造成的影

響提出關注。政府當局強調，擬議的 R32 制度並非貨幣管制措

施，亦不會對現金類物品的運送活動施加限制。經參考已實施

R32 制度的多個已發展經濟體系的經驗後，當局預計此制度不會

對本港競爭力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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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及披露規定  
 
9.  委員察悉，在擬議的 R32 制度下，入境旅客如攜帶超出

指定上限的現金類物品，在抵港時須作出申報；而出境旅客在

獲授權人員要求下，須披露有關所攜帶的現金類物品的資料。

部分委員詢問，當局為何建議對入境及出境旅客施加不同的申

報及披露規定。  
 
10.  政府當局解釋，當局根據現行的清關安排提出上述建

議；而按現行清關安排，香港海關以風險為本的方針，對入境

及出境旅客採取不同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旅客經管制站入

境時如攜帶超出指定上限的現金類物品，須使用紅色通道，向

海關申報；如沒有的話，則可使用綠色通道過關。而出境旅客

如被獲授權人員查問時，須披露有關所攜帶的現金類物品的資

料。至於途經香港的過境旅客則無需作出任何申報或披露。  
 
有關申報及披露的指定上限  
 
11.  部分委員認為應大幅提高擬議的 120,000 港元指定上

限，以盡量減少對旅客造成的不便。政府當局表示，擬議制度

只規定旅客申報或披露超出指定上限的現金類物品。委員又獲

告知，當局是按照特別組織的建議提出擬議的 120,000 港元指定

上限。與許多其他司法官轄區的指定上限比較，香港的擬議指

定上限相對較為寬鬆。美國、英國、澳洲及新加坡對現金類物

品的指定上限分別約為相等於港幣 78,000 元、 86,000 元、

62,000 元及 117,000 元的款額。政府當局認為，就合規而言，港

幣 120,000 元的擬議上限其實會為相關各方提供更大的方便，因

為在《條例》下的其他打擊清洗黑錢及反恐融資措施在本港亦

採用相同上限。  
 
12.  部分委員關注到，若香港居民攜帶超出指定上限的現金

離港外遊，並把大部分現金帶回香港，該等居民回港時會否可

能在證明該等現金的來源方面遇到困難。委員獲告知，除非旅

客有需要就其個案解釋所申報或披露的現金類物品的來源，以

打擊清洗黑錢或恐怖分子籌資活動，否則旅客一般無須解釋所

申報或披露的現金類物品的來源。擬議的 R32 制度不會影響資

金合法流入或流出香港。  
 
違反申報及披露規定的罰則  
 
13.  委員普遍認為，違反申報及披露規定的正當旅客，應處

以較輕的罰則。部分委員認為，當局就違反申報及披露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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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施加罰則時，應設立寬限期，對首次違反規定的旅客只須

給予警告。有委員亦詢問，在特別組織的其他成員司法管轄區，

違反 R32 制度者在被定罪後會否被判處監禁。  
 
14.  據政府當局表示，有海外地區的例子顯示，違規者可被

判處監禁。政府當局現正考慮對首次違反規定，而又從未干犯

有關清洗黑錢或恐怖分子融資活動的罪行的初犯者，處以罰款

2,000 元。至於多次違規者，則由法院裁定罰則。  
 
宣傳工作  
 
15.  部分委員關注到，政府當局會否展開宣傳工作，讓香港

居民及旅客注意到有關的申報或披露規定，尤其部分旅客或會

誤解，以為就進入其目的地國家而言，同一上限 (即 120,000 港

元 )亦適用。政府當局表示，擬議的 R32 制度不會改變旅客的目

的地國家的相關上限，並向委員保證在 R32 制度正式實施前，

當局會就該制度進行全面而廣泛的宣傳工作。  
 
 
有關文件  
 
16.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該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網

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7 年 3 月 27 日  



附錄  
 
 

有關設立跨境運送大量貨幣和不記名可轉讓票據  
的申報及披露制度的建議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2015 年 7 月 7 日

(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6 月 7 日

(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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